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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评估在城镇土地评估中比较常见。划拨土地由于没有使用

年限，且土地使用证登记面积一般较大，部分土地由于城市

开发和建设，规划用途和实际用途都发生了变化，加上划拨

土地进行抵押时存在着诸多限制条件，使该类型用地的评估

比较复杂，测算难度也较大。那么，划拨土地使用权抵押评

估时应注意哪些问题呢？ 遵守土地估价的一般原则 土地使用

权抵押属于二级市场行为，但划拨土地没有经过一级土地市

场，因而，当它直接进入二级市场后，评估时就要充分考虑

其特殊性，但必须遵守土地估价的一般原则。在进行评估时

，可以先将划拨土地假设成可以在公开市场上自由转让的土

地，并由此确定价格。只有在此假设前提之下，评估时才能

符合替代原则、预期收入原则、最有效使用原则及供给与需

求原则等。 充分考虑评估中的风险 划拨土地使用权抵押是一

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土地市场行为。由于划拨土地属于国有资

产，因此进行抵押前必须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抵押人、抵

押权人还需要与土地管理部门签定有关核定土地出让金的协

议，其评估价格并不等同于土地的预期价格，而是比它低。

在评估过程中，要充分考虑抵押期间的风险性，以保守性评

估为指导原则，在测算出预期土地价格之后，应进行一定幅

度的风险系数修正，但修正幅度不宜超过20％。 划拨土地使

用权抵押评估的目的是为抵押人，或抵押权人进行抵押贷款

提供价格依据，所以，评估时既要为抵押人测算出土地的有



效价值，又要替抵押权人充分考虑放贷的安全性。由于在抵

押人无法偿还时需对抵押物进行强制性的清偿处理，所以评

估测算时还应考虑强制处置和有关费用。评估结果应该是扣

除了处置费用后的价格，即评估价格等于市场预期价格减去

强制处置费用。 认真界定委托评估土地用途 拥有划拨用地的

单位大部分是城镇国有企事业单位，而且获得划拨土地的时

间基本上在我国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之前。随着城市规划的调

整和城市建设的逐步铺开，许多原来的划拨土地用途发生了

变化，有的因为道路建设带来商机而转变成商业用地，有的

因为住宅开发建设而转变为住宅用地。目前这类土地大部分

未到土地管理部门办理土地用途变更手续，造成实际用途、

规划用途和土地使用证登记的土地用途的不一致，因此，评

估时要参照规划资料，根据土地估价的有效使用原则，认真

界定委托评估土地的用途，并要求委托方先测量确定各类用

途土地面积，然后按照不同用途分类测算土地价格，做到既

遵循保守估价的原则，又避免评估结果失实。 对土地使用年

限不作修正 由于划拨土地没有土地使用年限的限制，评估时

难以确定土地使用权价格在使用年限方面的价格内涵。此时

将地价界定为无限年期很不妥当。根据经济学原理，价格源

于市场，价格本身属于一种市场行为，所以划拨土地使用权

价格的年限可以定义为，规划土地用途下以估价时点为起始

日期的法定使用年限，在评估时不宜进行土地使用年限方面

的修正。 评估结果应包含土地出让金 对于划拨土地使用权价

格，有人认为不包含土地出让金的地价，其实不能一概而论

。划拨土地使用权的抵押评估结果应该是包含了土地出让金

的地价。因为在进行抵押前，抵押人、抵押权人需与土地管



理部门签定有关核定土地出让金的协议，在进行清偿处置时

，法律规定必须先抵偿土地出让金后，抵押权人方可优先受

偿。如果在计算中仍然扣减土地出让金，就意味着双重扣减

，会导致估价结果偏低，相对于抵押人来说，则未能充分体

现出评估的公平性原则。 综上所述，划拨土地使用权抵押评

估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在假设划拨用地可以自由转让的前提

下，遵循评估的一般原则，围绕抵押的评估目的，充分考虑

抵押的借贷风险，以保守性评估为指导思想测算得出的规划

土地用途下，以估价时点为起始日期的法定使用年限的土地

使用权价格。具体公式为： 土地价格等于规划用途土地在评

估期日法定年限的市场预期价格×抵押风险修正系数减去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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